8.1.8 环境宜居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GB 55016、《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》GB 55013、《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》GB 55014、《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》GB 55020等的规定。
1 达标自评
R达标；不达标
2 评价要点
简述叙述项目环境宜居方面符合强制性标准的情况。
	本项目在环境宜居方面严格执行国家现行强制性标准，满足安全、健康、舒适及可持续发展要求：
场地选址安全，无地质灾害、洪涝等安全隐患，符合场地安全强制性规定；
建筑日照、采光、通风均满足相关规范强制性要求，室内外热环境舒适，有效降低热岛强度；
室外噪声、室内环境污染控制符合强制性限值要求，保障康养人群身心健康；
场地竖向设计合理，雨水有序排放与下渗，满足雨水径流控制及排水安全强制性规定；
配套完善无障碍设施、标识系统及垃圾收集清运体系，公共服务与环境管理符合宜居强制性标准；
绿化配置采用乡土适生植物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，符合绿色宜居与生态保护强制性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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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建筑、电气、暖通等关设计文件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